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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银发〔2016〕175 号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关于转发 

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明确境内企业 

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，国家开发银行省分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

各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，邮政储蓄银行省分行，各股份制商业银

行贵阳分行，花旗银行贵阳分行，各城市商业银行：  

现将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明确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

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6〕30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 

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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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放款人在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进行登记完毕后，经办行

应向所在地人民银行提交登记凭证及放款资料，经审核无误后方

可办理业务。 

二、经办行要履行好业务的真实性、合规性审查，对于短期

频繁发生的境外放款业务，除执行附件要求之外，还应及时报告

所在地人民银行。 

 

附件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明确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

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（银发〔2016〕306 号） 

 

 

  

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    

2016 年 12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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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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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内部发送：

 

办公室、货币信贷处、外汇管理处、法律事务处（金融

消费权益保护处）、反洗钱处。 

联 系 人：孔艳彦 联系电话：0851-85650967 

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5 日印发 


